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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德瑞骏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可能被终止股票挂牌暨停牌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原因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（以下 

简称《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）“第三章第十七条 “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

全国股转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：（一）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， 

或者披露的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未经挂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或者半数以上董 

事无法完全保证公司所披露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或 

者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且前述 

情形自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未披露或改正。”公司未能于 2023 年 4 月 

28 日前按期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。 

 因存在上述事项，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5月 4日起停牌。 

二、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时间、影响因素 

若公司未能在 2023年 6月 30日前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，全国股转公司将

终止股票挂牌。 

 

三、 公司为消除终止挂牌风险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及目前的进展 

公司已于 2023年 4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披露了《青岛德瑞骏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预计无法按期披

露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8）和《青岛德瑞骏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股票因未按期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强制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9）；



公告编号：2023-024 

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月 4 日、2023 年 5 月 18 日、2023 年 6月 1 日披露《可能

被终止挂牌暨停牌进展的风险性提示公告》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，严

格按照相关规定与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预计 2023年 6月 30日前

（含）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。 

 

四、 后续停复牌安排 

□拟复牌 √拟继续停牌    

由于尚未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，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。本公司将根据相 

关事项进展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关注。 

五、 公司及主办券商的联系方式 

（一）公司联系人：邹敬清  

联系电话：0532-80997006  

邮箱：leoj1974@163.com  

联系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青岛生物高新科技产业园区  

（二）券商联系人：王虹 

联系电话：18513660542  

邮箱：wanghong01@zts.com.cn  

联系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 

六、 其他说明 

无 

 

青岛德瑞骏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3年 6月 1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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